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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灘血」故事從「一灘血」故事
看醫師的法定義務看醫師的法定義務

一、事實：一、事實：
歷史事實：民國歷史事實：民國5555年，原住民孕婦難產年，原住民孕婦難產33天，其夫天，其夫
等人在歷經等人在歷經7 7 、、88小時腳程後，從山上抬到某診小時腳程後，從山上抬到某診
所，留下一灘血，因為無錢繳交「八千元」，又所，留下一灘血，因為無錢繳交「八千元」，又
被抬回去。被抬回去。

判決認定的三項重要基礎事實判決認定的三項重要基礎事實

1.1.「留下一灘血」「留下一灘血」

2. 2. 「八千元」「八千元」

3. 3. 「未獲醫療」「未獲醫療」



二、醫病間的民事法律關係二、醫病間的民事法律關係

通說：醫療行為是委任契約通說：醫療行為是委任契約

民法第民法第529529條：「關於勞務給付條：「關於勞務給付
之契約，不屬於法律所定其他之契約，不屬於法律所定其他
契約之種類者，適用關於委任契約之種類者，適用關於委任
契約之規定。」契約之規定。」



三、醫病契約之態樣三、醫病契約之態樣((一一))

一般病人（自由契約）：一般病人（自由契約）：

民法第民法第530530條：「有承受委託處條：「有承受委託處
理一定事務之公然表示者，如理一定事務之公然表示者，如
對於事務之委託，不即為拒絕對於事務之委託，不即為拒絕
之表示時，視為允受委託。」之表示時，視為允受委託。」



三、醫病契約之態樣三、醫病契約之態樣((二二))

危急危急病人（強制契約）病人（強制契約）

醫師法第醫師法第2121條：「醫師對於危急之病症，不得無故不應招條：「醫師對於危急之病症，不得無故不應招
請或無故遲延。」請或無故遲延。」

醫療法第醫療法第6060條：「醫院診所遇有危急病人，應先予適當之條：「醫院診所遇有危急病人，應先予適當之

急救急救，，並即並即依其人員及依其人員及設備能力予以救治或採取必要措設備能力予以救治或採取必要措
施，不得無故拖延。」施，不得無故拖延。」

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六條：「公私立醫院、診所對於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六條：「公私立醫院、診所對於
因道路交通事故送醫之受傷者，均應儘速救治不得拒絕，因道路交通事故送醫之受傷者，均應儘速救治不得拒絕，
有關手續事後補辦。其必須轉送他處就醫者，仍應先預以有關手續事後補辦。其必須轉送他處就醫者，仍應先預以
必要之急救措施。」必要之急救措施。」

精神衛生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精神醫療機構應提供病精神衛生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精神醫療機構應提供病
人積極適當之治療，不得無故延誤。」人積極適當之治療，不得無故延誤。」



四、醫療行為之報酬四、醫療行為之報酬

民法第民法第548548條：「受任人應受報酬者，除契約條：「受任人應受報酬者，除契約
另有訂定外，非於委託關係終止及明確報告顛另有訂定外，非於委託關係終止及明確報告顛
末後，不得請求給付。」末後，不得請求給付。」

不得預先請求報酬。不得預先請求報酬。

行政院衛生署行政院衛生署84.05.1784.05.17，衛署醫字第，衛署醫字第8402574484025744
號函：「號函：「……二、私立醫療機構於患者辦理住院二、私立醫療機構於患者辦理住院
時，收取保證金，如經查證屬實者，不論該措時，收取保證金，如經查證屬實者，不論該措
施是否屬強制規定，應屬違反醫療法第施是否屬強制規定，應屬違反醫療法第1818條第條第
二項規定。」二項規定。」

醫師（院）不得收取保證金醫師（院）不得收取保證金

（（84.05.1784.05.17衛生署醫字第衛生署醫字第840525744840525744號）號）



五、醫師的急診救治義務五、醫師的急診救治義務

法律解析：法律解析：

甲、設備充足者甲、設備充足者

1.1.即刻予以救治或採行一切必要措施即刻予以救治或採行一切必要措施

2.2.絕不得無故拒絕絕不得無故拒絕

乙、設備及專長不足者乙、設備及專長不足者

1.1.應建議病人轉診應建議病人轉診

2.2.但未轉診前，必須先作適當之急救處置但未轉診前，必須先作適當之急救處置

結論：結論：

不僅不能消極不作為（拒絕），且有積極作為（救治）之不僅不能消極不作為（拒絕），且有積極作為（救治）之
義務義務



六、醫師的轉診義務六、醫師的轉診義務

醫療法第醫療法第7373條：「醫院診所因限於人員設備及專條：「醫院診所因限於人員設備及專
長能力，無法確定病人之病因，或提供完整治療長能力，無法確定病人之病因，或提供完整治療
時，應建議病人轉診，但危急病人應依第時，應建議病人轉診，但危急病人應依第6060條規條規
定，先予適當之急救處置，始可轉診。」定，先予適當之急救處置，始可轉診。」

醫療法施行細則第醫療法施行細則第4545條：「醫院診所應置適當條：「醫院診所應置適當人人
員辦理轉診業務，並對轉診病人作必要之處置。」員辦理轉診業務，並對轉診病人作必要之處置。」

醫療法施行細則第醫療法施行細則第4646條：「條：「((第一項第一項))醫院診所於醫院診所於
接受轉診病人後接受轉診病人後,,應於三日內將處理情形及建議事應於三日內將處理情形及建議事
項，通知原診治之醫院、診所。（第二項）轉診項，通知原診治之醫院、診所。（第二項）轉診
病人住院者，應於其出院後兩星期內，將出院病病人住院者，應於其出院後兩星期內，將出院病
歷摘要，送原診治之醫院、診所。」歷摘要，送原診治之醫院、診所。」



七、違反醫療契約之行政責任七、違反醫療契約之行政責任

醫療法第醫療法第102102條：條：「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一萬元「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一萬元
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並令限期改善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並令限期改善 ；屆期未改善者，；屆期未改善者，
按次連續處罰：按次連續處罰： 一、違反一、違反⋯⋯⋯⋯..第六十條第一項、第六十條第一項、⋯⋯⋯⋯..
第七十三第七十三條條⋯⋯規定規定。」。」

醫師法第醫師法第2525條：「醫師於業務上如有違法或不正當行為，條：「醫師於業務上如有違法或不正當行為，
得處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停業處分或撤銷其執業執得處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停業處分或撤銷其執業執
照。」照。」

醫師法第醫師法第2929條：「違反醫師法第條：「違反醫師法第2121條規定者，處新台幣六條規定者，處新台幣六
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並得視情節輕重交付懲戒。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並得視情節輕重交付懲戒。
其觸犯刑法者，應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辦理，必要時亦得撤其觸犯刑法者，應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辦理，必要時亦得撤
銷其醫師證書。」銷其醫師證書。」



八、違反醫療契約之刑事責任八、違反醫療契約之刑事責任

刑法第刑法第294294條：「對於無自救力之人，依法條：「對於無自救力之人，依法
令或契約應扶助、養育或保護，而遺棄令或契約應扶助、養育或保護，而遺棄
之，或不為其生存所必要之扶助、養育或之，或不為其生存所必要之扶助、養育或
保護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保護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刑。」

刑法第刑法第1515條：「對於一定結果之發生，法條：「對於一定結果之發生，法
律上有防止之義務，能防止而不防止者，律上有防止之義務，能防止而不防止者，
與因積極行為發生者同。」與因積極行為發生者同。」



九、違反醫療契約之民事責任九、違反醫療契約之民事責任

侵權侵權行為責任行為責任——民法第民法第184184條：「因故意或條：「因故意或
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著，負損害賠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著，負損害賠
償責任。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玫生損害償責任。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玫生損害
於他人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於他人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債務不履行責任債務不履行責任——民法第民法第544544條：「委託人條：「委託人
因處理委託事務有過失，或因逾越權限之因處理委託事務有過失，或因逾越權限之
行為所生之損害，對於委託人應負損害賠行為所生之損害，對於委託人應負損害賠
償之責任。」償之責任。」



十、債務不履行之共同責任十、債務不履行之共同責任

如果別的醫師犯了錯如果別的醫師犯了錯

＜實例＞檢查或手術時發現遺置異物－＜實例＞檢查或手術時發現遺置異物－

1.1.是否該告知家屬？是否該告知家屬？

2.2.不告知會如何？不告知會如何？

3.3.異物如何處理？異物如何處理？

病歷如何記載？病歷如何記載？

4.4.如何告知家屬？如何告知家屬？

5.5.如何告知原責任醫院？如何告知原責任醫院？

告知誰？何種方式告知？告知誰？何種方式告知？



十一、告知義務的範疇十一、告知義務的範疇

民法第民法第540540條：「受任人應將委託條：「受任人應將委託
事務進行之狀況，報告委任人，委事務進行之狀況，報告委任人，委
任關係終止時，應明確報告其顛任關係終止時，應明確報告其顛
末。」末。」



十二、病人的同意權十二、病人的同意權((一一))
＜＜參與權、選擇權、決定權參與權、選擇權、決定權＞＞

醫療人權正在逐漸擴充中，醫療行為與程醫療人權正在逐漸擴充中，醫療行為與程
序步驟必須更嚴謹審慎序步驟必須更嚴謹審慎

例：例：(1)(1)同意書：手術、麻醉同意書：手術、麻醉→→侵入性檢查侵入性檢查

(2)(2)用藥品名、劑量皆應載明於包裝袋用藥品名、劑量皆應載明於包裝袋

上上

德國諺語：德國諺語：「醫師在開刀時，是一隻腳踩「醫師在開刀時，是一隻腳踩
在手術房中，另一隻腳踏在監牢裏。」在手術房中，另一隻腳踏在監牢裏。」



十二、病人的同意權十二、病人的同意權((二二))
＜＜參與權、選擇權、決定權參與權、選擇權、決定權＞＞

法律解析法律解析：：（醫療法第（醫療法第6363條）條）
1.1.病人的同意可以阻卻違法（刑法）及侵權病人的同意可以阻卻違法（刑法）及侵權
行為責任（民法），而為醫師診斷行為行為責任（民法），而為醫師診斷行為
「合法性要素」，若否，則為「專斷診「合法性要素」，若否，則為「專斷診
療」，有觸法之虞。療」，有觸法之虞。

2.2.但書：出於情況急迫者，可不先取得同但書：出於情況急迫者，可不先取得同
意，但仍應秉專業判斷並本於「善良管理意，但仍應秉專業判斷並本於「善良管理
人」之注意義務。人」之注意義務。


